北京市大兴区民政局
行政处罚信用修复提示告知书

根据《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5年第36号令），行政处罚信息可进行信用修复，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1.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适用于在国家、我市、各区“信用中国”网站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

2.市场主体行政处罚信息在满足最短公示期后，可自愿申请开展信用修复。轻微失信信息公示期最长不超过3个月，法定责任履行完毕即可申请修复；一般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最长为1年；严重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1年，最长为3年。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期限起点以行政处罚作出时间为准。

3.“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是全国统一信用修复平台，可受理我市全领域市场主体自愿提交的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申请。大兴区信用修复机关咨询电话89292022，行政处罚机关咨询电话69297470。

4.市场主体登录“信用中国”网站，在线申请信用修复、提交申请材料。“信用中国”网站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满足最短公示期、材料齐全（纠正失信行为、履行法定义务等证明材料；信用承诺书；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且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市场主体在规定时限内予以补正，补正后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审核通过后可提前终止公示。

5.“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修复不收取任何费用。

“信用中国”网站对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具体要求与工作流程与本告知书不一致的，以“信用中国”网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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